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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教纪〔2016〕27号


转发中共河南省纪委《关于四起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的通报》

省管各高校，厅机关各处室，厅直属各单位（学校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将中共河南省纪委《关于四起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的通报》（豫纪通〔2016〕1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切实从通报的典型问题中汲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各单位党组织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做到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，真正把权力与责任、义务与担当对应起来，用实际行动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尊崇党章，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，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，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。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敢于动真碰硬，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工作力度，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。

附件：中共河南省纪委《关于四起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的通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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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豫纪通〔2016〕14号


中 共 河 南 省 纪 委
关于四起落实主任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
被问责典型问题的通报

各省辖市、直管县（市）纪委监察局，省委各部委，省直机关各单位党组（党委）、纪检组（纪委）、监察室，省纪委监察厅各派驻（出）机构：
近日，中共中央印发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，为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、督促党员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提供了制度遵循和党纪依据。今年以来，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省委“主体责任深化年”部署，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管党治党意识明显增强。但是，仍有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、党的建设缺失、全面从严治党不力，党的观念淡漠、组织涣散、纪律松弛，对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不适应、不习惯，不敢、不愿动真碰硬，致使违纪违规问题仍时有发生。现将近期查处的4起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典型问题通报如下。
信阳市新县政府党组成员李良斌（副县级）因分管单位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。2014年12月，新县林业局党委原书记、局长华日刚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收受他人现金，被开除党籍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2014年12月，县林业局党委原书记、局长陈俊（接任华日刚），因春节期间违规发放补助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、行政降级处分；2015年8月，县林业局原副局长夏宗应、林业局下属单位负责人扶晓平、汪立俊、余孝金、吴成元等5人因涉嫌受贿罪、挪用公款罪、贪污罪、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；2015年11月，县林业局下属单位负责人谢祥、张志刚、工作人员胡玉新因套取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费，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以上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均发生在李良斌担任新县政府党组成员，分管县林业局工作期间。作为县政府分管领导，李良斌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视不够、落实不力，未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、同考核，在个别干部职工发生违纪违法问题后，仍然疏于监督，没有强化管理教育，“一岗双责”严重缺位，主体责任严重缺失，致使新县林业系统“窝案”“串案”频发，县林业局班子成员和下属干部职工10人因违纪违法被立案查处，其中3人是林业局班子成员，包括前后两任“一把手”，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。2016年5月，李良斌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周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邵宏伟，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王凤山因班子成员违规操办女儿婚宴被问责。2015年10月，周口市工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李彦彬，先后通知12名县（市、区）工商分局局长、41名市工商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及工作人员、51名市辖区四个工商分局工作人员等，分三次在周口市某饭店操办女儿婚宴。李彦彬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，不仅未如实向组织申报个人有关事项，而且利用职权公然邀请同事、下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参加女儿婚宴，违规收受礼金41800元，顶风违纪，性质十分恶劣。邵宏伟作为周口市工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、局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，对班子成员疏于监督管理，纪律约束不严，监管措施乏力，顶风违纪行为就发生在自己眼下，仍然视而不见，主体责任严重缺失。王凤山作为市工商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，本应从严监督执纪，切实履行监督责任，但其对同级领导的监督瞻前顾后、畏首畏尾，履行监督责任不及时、不到位。2015年12月，李彦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并被免去市工商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职务；邵宏伟、王凤山因落实“两个责任”不力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平顶山市公安局党委委员、警令部主任陈新华因分管单位发生套取财政经费、违规发放福利等问题被问责。2011年1月至2015年10月，陈新华分管平顶山市第一看守所期间，该看守所严重违反财经纪律，通过虚报在押人数，冒领市财政在押人员伙食费220.06万元，并截留其中135.57万元用于其他公务经费支出；将看守所小卖部收取的在押人员家属存款、生产提成等收入中175.51万元用于公务经费支出；违反专款专用规定，将在押人员的劳动收入57.19万元用于违规发放干警交通补贴、夜班补贴等。陈新华作为市公安局分管市第一看守所的领导，纪律观念淡薄，监管意识不强，未能切实履行“一岗双责”职责，使本应受到监管的财政资金管理混乱，出现了套取财政经费、违规发放福利等违纪违法问题，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。2016年6月，陈新华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安阳市政法委调研员李长顺因分管部门违规组织培训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问责。2015年4月，安阳市委政法委在林州太行春天酒店（四星级）举办全市政法宣传干部培训班。此次培训活动既未列入年度培训计划，也未按照规定报安阳市委组织部、市财政局等部门进行审核备案；平均每人每天收取费用660元，严重超出会议培训费用标准；培训期间，安阳市委政法委政治部组织宣传科负责人边天亮违反有关规定，擅自组织37名学员集体游览景区，门票1470元从培训费中支出。李长顺作为安阳市委政法委负责政法宣传的分管领导，有责不尽责、履职不到位，对分管工作没有及时了解、有效掌控、正确履职，在组织的全市政法宣传干部培训中，因工作责任心不强，监管不力，导致培训未按规定上报审批备案、收取费用超出规定标准，且发生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严重顶风违纪行为。边天亮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2016年3月，李长顺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以上被问责的党员领导干部，在实际工作中不敢担当、失职失责，对这些行为实施问责再次表明，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从中汲取深刻教训，以身作则、以上率下，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，增强责任意识，激发担当精神，真正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记在心上、抓在手中、扛在肩上。
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作为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利器，各级党组织都必须不折不扣贯彻执行。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，执行制度关键在人。各级党委尤其是主要负责人要敢于较真碰硬、真刀真枪问责，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，不搞下不为例、网开一面，不搞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不让利器生锈，力避“破窗效应”。要始终保持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劲头，紧盯问责条例规定的六种问责情形严肃问责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对不敢问责的也要坚决问责，利剑高悬、震慑常在，让失责必问、问责必严成为管党治党的常态，以常态化的问责促进党的纪律规矩执行到位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肩负起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使命，做到动真格、敢问责，进一步加大“一案双查”问责力度，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责任落实。要持续加大通报曝光力度，定期通报一批追责问责类典型案件，对于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、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，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，发挥好震慑警示效应，释放出从严管党治党的强烈政治信号。



    中共河南省纪委
2016年7月25日

（此件发至县级）

抄送：各省辖市、直管县（市）党委。
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              2016年7月27日印发

